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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市授予外国专家“金山友谊奖”实施办法的通知 镇政办发

〔2007〕185号 各辖市、区人民政府，镇江新区管委会，市各

委办局，各直属单位、企事业单位：市外办、市人事局、市

外国专家局《镇江市授予外国专家“金山友谊奖”实施办法

》已经市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

实施。 二○○七年八月二十六日镇江市授予外国专家“金山

友谊奖”实施办法 市外办 市人事局 市外国专家局 第一条 为

了表彰在我市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外

国专家，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促进我市与国外经济、科

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外国专家，是指在国（境）外担任高级职

务（包括曾担任高级职务）或具有丰富实践经验、非凡技能

的，经批准来镇从事工作的经济、技术、文化、教育等方面

的专家。 第三条 对在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由市

政府颁发“金山友谊奖”。第四条 获奖条件。荣获“金山友

谊奖”者，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积极向我传授新技术

、新工艺、新方法，为我解决技术、治理等方面的难题，取

得显著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二、为我工程建设项目的建

成、投产、运行治理等做出突出贡献； 三、为我科技进步，

企业技术攻关提出重要建议，取得显著经济效益；四、积极

为我培养人才，向我捐献有一定价值的仪器设备、图书资料

，在教学、科研、出版、对外宣传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第



五条 申报和审批。一、申报对外国专家授予“金山友谊奖”

，由聘（邀）请单位填写《金山友谊奖申请表》，按隶属关

系报镇江市外事办公室、镇江市外国专家局审核。 二、“金

山友谊奖”一般每年颁发一次。申报单位应于每年7月底前将

《金山友谊奖申请表》等有关材料报送镇江市外事办公室、

镇江市外国专家局。申请材料要详实可靠，一式三份。三、

镇江市外事办公室、镇江市外国专家局组织有关专家、负责

人成立“金山友谊奖”初评小组，对候选人进行初评，并将

审核意见报市政府常务会议批准。第六条 授奖。一、“金山

友谊奖”由市长或副市长授予，签署、颁发“金山友谊奖”

荣誉证书和奖章。二、授奖仪式采取集中和分散两种形式。

一般情况下每年的市政府国庆招待会集中授奖一次。非凡情

况，也可个别授奖。第七条 宣传报道。一、对获奖外国专家

的宣传报道，要实事求是，内外有别，切实保护外国专家的

安全和利益。凡不能公开身份和事迹的外国专家，不得公开

宣传和报道。二、凡可公开宣传和报道的获奖外国专家及其

事迹，应事先征得外国专家所在单位和本人的同意。 第八条 

在不同地区、部门兼职或情况非凡的外国专家，可由市外事

办公室，市外国专家局直接审核后报市政府批准。 第九条 评

审“金山友谊奖”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严厉认真，

从严把握。第十条 “金山友谊奖”的奖励费用，在地方财政

列支。第十一条 外国专家在华工作期间凡取得阐明自然现象

、特性或规律的科研成果，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有重大意义

、或有创造发明者，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科学奖励

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明奖励条例》的规定，予以另

行奖励。 第十二条 除对外国专家授予“金山友谊奖”外，对



在工作中做出贡献，使聘（邀）请单位获得明显经济效益或

社会效益的外国专家，可以聘（邀）请单位的名义颁发奖状

（授予先进工作者或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进行表彰。奖

励外国专家所需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 第十三条 对应聘（邀

）来华工作的外籍工作人员，华侨和港、澳、台专家，在中

外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中工作的外方人员以及在国际人

才交流工作中为我市做出贡献的国外友好人士的奖励，可参

照本试行办法执行。 第十四条 各地区、各部门可根据本办法

，制定符合本地区、本部门情况的具体实施细则，同时报送

镇江市外事办公室、镇江市外国专家局备案。 第十五条 本办

法由镇江市外事办公室、镇江市外国专家局负责解释。本办

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附件：“金山友谊奖”申请表专家姓

名 原文全名 照片 中文译名全名 英文全名 国籍 性 别 学历 专 

业 出生日期 职 务 国外联系地址 国外电话 传 真 网址和电子

信箱 专家专长 是否获得其他奖项 聘用单位 名称 行业 联系人

电话传真电子信箱 国内聘用单位概况 专家历次来华时间及受

聘期间从事的工作 累计在镇： 年零 月 主要贡献（材料可加

附） 聘用单位意见 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上级主管部

门意见 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市外国专家局意见 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市外事办公室意见 公章 负责人（签

字） 年 月 日 市政府意见 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办理

情况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